附件：              

慈溪市农机管理站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目录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法定处罚标准
	具体适用情形
	裁量基准

	1


	未取得维修技术合格证书或者使用伪造、变造、过期的维修技术合格证书从事维修经营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限期补办有关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逾期不补办的，处违法经营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初次发现
	限期补办有关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逾期不补办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2
	违反本规定，超越范围承揽无技术能力保障的维修项目的
	《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 
	由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承揽无安全隐患的维修项目的
	责令改正，处200以上300元以下罚款



	
	
	
	
	承揽存在安全隐患的维修项目的
	责令改正，处300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3


	农业机械维修经营者使用不符合农业机械安全技术标准的配件维修农业机械，或者拼装、改装农业机械整机，或者承揽维修已经达到报废条件的农业机械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违法经营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维修技术合格证



	初次发现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经营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发现3次以上，或发生农机维修责任事故）
	吊销维修技术合格证


	4
	（一）农业机械维修者未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悬挂统一的《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的；
（二）农业机械维修者未按规定填写维修记录和报送年度维修情况统计表的
	《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有违法行为（一）、（二）行为之一的，由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处100元以下罚款
	初次发现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拒不改正的
	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5
	机动车维修单位违反下列规定：机动车维修单位应当建立维修车辆登记制度，登记内容包括送修人的身份证明、车辆牌号、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发动机号码以及承修项目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八十七条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初次发现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逾期拒不改正的

	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1年内发现3次以上
	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6


	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拖拉机驾驶培训许可证》从事拖拉机驾驶培训的


	《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责令停办，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无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无违法所得的

	责令停办，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责令停办，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30000万元以内）

	7

	未按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规定教材进行培训的

	《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初次发现

	责令限期改正，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

	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8
	聘用未经省级人民政府农机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人员从事拖拉机驾驶员培训教学工作的
	《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初次发现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
	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9
	未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并取得相应的证书和牌照，擅自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或者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责令限期补办相关手续；逾期不补办的，责令停止使用；拒不停止使用的，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初次发现
	责令限期补办相关手续

	
	
	
	
	逾期不补办的
	责令停止使用

	
	
	
	
	拒不停止使用的
	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10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证书和牌照的，或者使用其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证书和牌照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收缴伪造、变造或者使用的证书和牌照，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初次发现

	收缴伪造、变造或者使用的证书和牌照，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的
	收缴伪造、变造或者使用的证书和牌照，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11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操作与本人操作证件规定不相符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操作未按照规定登记、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安全设施不全、机件失效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品后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患有妨碍安全操作的疾病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
	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有关人员的操作证件


	初次发现

	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
	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吊销有关人员的操作证件



	12
	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
	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证书、牌照；情节严重的，吊销有关人员的操作证件
	初次发现


	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
	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证书、牌照

	
	
	
	
	情节严重的
	吊销有关人员的操作证件

	13
	经检验、检查发现农业机械存在事故隐患，经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告知拒不排除并继续使用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
	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拒不停止使用的，扣押存在事故隐患的农业机械


	初次发现


	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止使用

	
	
	
	
	拒不停止使用的
	扣押存在事故隐患的农业机械



	14
	跨区作业中介服务组织不配备相应的服务设施和技术人员，没有兑现服务承诺，只收费不服务或者多收费少服务的
	《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给予警告，责令退还服务费，可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不配备相应的服务设施和技术人员
	给予警告，可并处500元罚款

	
	
	
	
	没有兑现服务承诺，只收费不服务或者多收费少服务的
	责令退还服务费，可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15
	持假冒《作业证》或扰乱跨区作业秩序的
	《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并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并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初次发现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并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并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